
C 类

公开

临沧市司法局关于临沧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0065 号建议的答复

梅玉松、杨天娥、龙翔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系统平台建设的建议》（第 0065 号）已交我们研究办理，

综合协办单位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2021 年 12 月 2 日，市委平安办印发了《市委平安临沧建设

领导小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专项组组成人员及工作职责》（临平

安办〔2021〕17 号），明确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专项组职责任务，

要求各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行政主管部门主管主抓，

司法行政部门业务指导，共同协调配合指导各级开展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工作；统一部署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重要任务和重点工

作，统筹协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研究

制定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综合机制的政策措施，分析

研判社会矛盾纠纷变化趋势，开展重点领域、重点时期社会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2024 年 3 月 2 日，市委平安办又制定印

发了《关于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指



导意见》（临平安办〔2024〕1 号），明确了各级综治中心以矛盾

纠纷预防、排查化解、交办、研判等各流程环节业务为重点任务，

进一步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相关工作。同时压实市司法局、市

公安局、市人民法院等 22 个重点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明确市、

县两级司法行政部门、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乡镇（街道）司法

所、派出所和法庭要坚决服从同级综治中心的工作安排，发挥主

力军作用。虽然市委平安办已发文明确了相关单位的职能职责任

务，但各部门各司其职、单打独斗的现象依然存在，在加强协调

联动、形成合力上还有差距。

下一步，市司法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信访局、

市市场监管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平安临沧建设领导小组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专项组组成人员及工作职责》、《关于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各

自职能优势，不断加大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力度。一是加强整体

联动联调，提高社会矛盾调处效能。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行政和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仲裁、民事诉讼有

效衔接。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持续推进诉前委派调解工作；

积极推进行政复议和解调解机制，充分运用“听证+调解”新模

式，更好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健全落实“公

调对接”机制，实现三级对接，即县（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与

县公安局对接，乡（镇）调委会与乡（镇）派出所对接，村(社

区)调委会与驻村（社区）社区警务室对接；全面推开“访调对



接”工作，加强驻信访部门调解工作室建设，积极参与化解信访

矛盾纠纷。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纠纷调委会建设力度，切实加强食

品药品领域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不断提高全市联动联调化解社会

矛盾纠纷质效。二是强化矛盾疏导化解，避免矛盾激化升级。持

续深化新时代 “枫桥经验”临沧实践，常态化组织开展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建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持续抓好“十

百千万”工程，落实好国家、省《关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

作用推进诉源治理的实施意见》相关要求，进一步压实工作职责，

全面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研判分析、重点人管控等工作，

强化部门协调配合，健全纠纷受理、调解、履行、回访等工作制

度，建立相关单位之间的纠纷移交委托、信息反馈等衔接制度，

推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规范化、法治化建设。针对集体上访等特

定人员及特定区域、特定行业和特定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

排查，引导群众有序维权，依法表达诉求，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

越级访、集体访事件发生，切实将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把风险

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将结合各自工作

实际，加强思想引领、舆论引导，加大网络安全等领域的风险研

判，切实维护社会舆论稳定。

二、关于建议市级部门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系统平台建设问题

目前，以司法行政部门来推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系统平

台建设难度大，涉及到多部门配合与人、财、物等核心问题。下



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维护稳定、服务发展两个大局，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大向党委、政府及市委政法委的汇报

力度，依托综治中心建设全面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

平台建设，有效整合信访接待、多元化解、诉讼服务、公共法律

服务等资源力量，打造集纠纷受理、协同指挥、分流转办、调处

化解、跟踪督办为一体的“一站式受理、一条龙调处、一揽子化

解”的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平台。努力提升防控风险、化解矛

盾、护航发展的效能，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

缺位”，将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有力维护社

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临沧市司法局

2024 年 7 月 31 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文艳 0883-2139327）

抄送：市人大监察司法委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市政府办公室


